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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洁 摄影报道）2024年10月29
日是第19个“世界卒中日”。为提高广大居民对卒
中的认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和减少脑卒中
的发生，当天，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田
家庵区疾控中心开展“世界卒中日”全民科普义诊
宣传活动。

今年的宣传主题为“体医融合，战胜卒中”，倡
导通过科学运动预防卒中发生，促进患者康复，提
高生活质量。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
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了
脑卒中的主要类型、危险因素和病因、发病症状、预
防方法及康复治疗等，引导群众重视卒中的预防与
控制，掌握防控知识和技能。

同时，多名医护人员现场开展义诊，为居民免
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问诊咨询、健康指导等。医
生们耐心倾听问诊群众的描述，细致解答每一个疑
问，并将科学的健康理念深植于他们心中。

此次科普义诊活动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
迎，让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科学防治
理念深入人心。

爱心义诊暖民心
健康服务好贴心

杨女士不服一审判决，向柳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
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杨女士称，9990 元明显远远低于本案
中买卖合同标的物的市场价格，也远低于
一般消费者对该标的物价格的心理预期。
而且在王先生下单后的较短时间内，她通
过客服向对方说明商品链接为预售订单，
需要根据实际价值补差价。杨女士认为，
买卖双方对案涉手机的买卖价格并没有达
成合意，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成
立。即便合同成立，此单交易也属于显失
公平，案涉电商平台订单合同应予撤销。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从杨女士发布的
手机商品信息页面看，包含商品名称、颜
色、存储容量、价款、数量及其他商品详情，
明确写明每部单价为999元，实付价为999
元，没有任何关于定金或预付款、首付款字

样的标识，没有标明如杨女士主张的商品
价格为9999元或1.29万元及需补差价的说
明。王先生通过商品链接提交订单购买手
机，满足法律规定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构成
要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信息网络买卖合
同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成立，具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

结合双方提交的网络平台聊天记录，
杨女士通过客服向王先生说明因操作标错
商品价格属于重大误解，二审中又称合同
应属于显失公平情形，说法自相矛盾。杨
女士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她在发出要约
与王先生订立合同时，存在危困状态、缺乏
判断能力等情形，她关于合同构成显失公
平的主张缺乏依据。

最终，柳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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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讯（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10月30日，淮南东
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与朝阳医院携手走进大通区
居仁村，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医疗义诊活
动，旨在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社区，提升居民健
康意识。

当天居仁村广场上，聚集了众多闻讯而来的居
民。来自两家医院的肿瘤科、肾内科、胸外科、骨
科、呼吸科、神经内科等多个科室的医护团队，为居
民们带来了一场家门口的“问诊”。现场，医护人员
耐心询问居民病史，细致检查，并根据每人的具体
情况，提供了个性化的医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同
时，医护人员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帮助他
们及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

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医护人员们还积极
向居民普及健康知识，传授养生技巧，倡导健康生
活方式。他们提醒居民要定期体检，关注自身健
康，做到疾病的早预防、早治疗。

居住在柳州市的王先生花

9990元，拍下了市场总价约10万

元的10部苹果手机，却遇到手机网

店以“标错价”为由拒绝发货。王

先生催促商家发货未果，向法院提

起诉讼。前不久，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王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开设了一家服
装店。2023年9月21日，他使用服装店的账
号登录电商平台，在杨女士开设的手机网店
下单购买了10部“苹果 iPhone15 Pro Max原
色钛金属1TB手机”，订单中标示的手机单
价为每部999元，且标示“预售，10月6日20
时55分前发货”。王先生下单成功，并支付
货款总额9990元。

2023年9月22日，杨女士向王先生发送
信息：“您拍下订单，此链接为预售链接，后
续需补差价。”10 月 30 日，王先生向杨女士
发送信息要求“发货”。杨女士回复：“您拍

的为预售订单，现在价格是1.29万元，如果
您需要的话，麻烦您支付尾款，这边给您安
排发货。不需要的话，您可以选择‘仅退
款’。”12月11日，杨女士向王先生发信息：

“市场价是1.29万元，店长改错价了，属于重
大误解！抱歉，麻烦退款，这边补偿您个小
红包！”王先生问：“补偿多少红包啊？”杨女
士回复：“100元。”

王先生没有操作退款，而是以所开设服
装店的名义诉至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
求 法 院 判 令 杨 女 士 交 付 10 部“ 苹 果
iPhone15 Pro Max原色钛金属1TB手机”。

好价拍下10部手机 商家却称标错价了

诉讼中，杨女士辩称，店铺在设置涉案
手机价格时出错，10部手机的售价与实际价
格相差10倍以上，店内并不是在促销或是举
办购物节活动，不存在如此低价销售的理
由。

柳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杨女士通过网
络平台在其经营的手机店铺发布涉案手机
商品信息，包含商品名称、颜色等，内容具体
确定，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要约构成要件。
王先生下单购买 10 部该手机，提交订单成
功，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自王先生提交订单
成功时成立生效。

法院还认为，产生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案涉合同
应属法律规定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杨女士
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是
杨女士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日内并未依法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归于消
灭。因此，该买卖合同有效，杨女士拒绝发
货的理由不成立。

于是，柳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杨
女士向王先生的服装店交付 10 部涉案手
机。

买家维权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商家发货

商家主张撤销合同 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柳州男子用9990元拍下10部苹果手机
商家拒发货！法院：给他！


